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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鉴定文书分类

 司法鉴定意见书

 司法鉴定检验报告



司法鉴定意见书（“鉴”）

 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所涉

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所提供

的书面意见。对所委托的专门性问题能

得出鉴定结论的，出具鉴定书。



出具鉴定书的基本条件

 提供的资料系统完整，送检材料齐全，实验条

件（技术方法和设备）完备，能得出鉴定结论

的

 如系委托咨询、书证审查须出具意见书的仅对

书面材料进行客观审查，给出分析意见



司法鉴定检验报告（“检”）

 对所委托的检验对象（人或物）进行检

验并报告结果的，出具检验报告书。



出具检验报告书的基本条件

 通过检验特定对象（人或物）后，不加

任何分析说明，直接客观反映检查、测

试所见或实验结果的



 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



鉴定文书的内容

 委托事项和要求

 送检的鉴定材料

 鉴定依据及使用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手段

 鉴定过程的说明及鉴定意见或检验结果

 鉴定人资格的说明及鉴定机构名称等



鉴定文书的组成

 编号

 绪言

 资料（案情）摘要

 检验过程

 分析说明

 鉴定结论

 结尾

 附件等



编 号

 鉴定文书的惟一性标识，由“鉴定机构名缩略

语、年份、专业缩略语、文书性质缩略语及序

号”组成

 年份、序号用阿拉伯数码标识，年份应标全称，

用括号“[ ]”括入，序号不编虚位（即1不编

为001）

 如：“复医[20××]伤鉴字第×号”



绪 言

 委托单位

 委托（受理）日期

 委托事项

 鉴定对象

 送检材料

 鉴定日期

 鉴定地点



资料（案情）摘要

 对委托书附件（如：司法机关立案卷宗、书证

复核材料、旁证材料）、口述材料（如被告人

供述、当事人陈述、临床病史）等的摘要

 摘要应重点摘录有助于说明鉴定结果的内容，

并注明出处。对直接引用的内容应加“ ”号

标识

 原则：引用材料应真实、客观、全面



检验过程

 描述人体检查、分析检验等方法、过程

及其检验结果

 检验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中

心内部方法和鉴定/检验作业指导书实施

 所用方法应明确标识



人体检验记录要求

 鉴定人对被鉴定人实施检查时，应实时在统一的记录单上记录；记录

单上应有该案例的惟一性标识，并注明检查日期

 记录应当客观、真实、准确、清晰、完整

 记录的内容包括检查过程中观察到的阳性表现，以及对检查结果有甄

别作用的阴性结果

 记录可以采用手写文字记录、图像记录（照相）以及仪器记录等

 对鉴定结论有决定性意义的损伤、瘢痕等应当照相

 照相时应放置标尺、量角器等标识以及该案例的惟一性标识

 检查记录应当有鉴定人签名（包括第一、第二鉴定人和复核人）



分析说明

 根据上述资料摘要以及检验结果，阐述

鉴定结论的理由和因果关系

 必要时应指明引用理论的出处



鉴定意见

 根据客观事实检查的结果，得出有科学
根据的意见



结 尾

 鉴定人的姓名

 执业证号

 签字

 文书制作日期

 加盖鉴定专用章



附 件

 图

 照片

 音像资料等



责 任

 鉴定文书的制作实行鉴定人、复核人、签

发人的三级责任制

 所有的鉴定文书（底稿及打印件）上均应

有鉴定人的签名，第一鉴定人的签名在前

 归档的鉴定文书稿上应有复核人和签发人

的签名



鉴定文书无效
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鉴定文书无效：

 鉴定人无鉴定资格或超越鉴定权限的

 鉴定程序不符合规定的

 鉴定人作虚假鉴定的

 无鉴定人签名或未加盖鉴定专用章的


